
智行理财网
关于虚拟货币期货怎么报案

 自从数字货币兴起后，国内兴起了发币热和炒币热。去年94禁了IC0，但币圈乱象
仍然大量存在：交易平台操控交易数据，各种空气币、传销币发行不止，项目方圈
钱跑路……

 在国内没有有效监管的环境下，币圈这个“法外之地”究竟存在多少法律风险，又
有多少乱象已经踩到了法律红线？

 例如上线即破发、操纵交易所中虚拟货币的价格中存在非法手段，虽然虚拟货币不
属于我国认定的证券范畴，但通过这种非法方式获利，也可能触犯了我国刑法中非
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罪名，那么投资者可以
在我国境内采取向公安机关报案等手段来维权。

2、民事责任

 在民商事活动中主要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等原则，随着我国证券市场
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投资者向A股公司进行维权的民事案例，但基于现在我国尚未将
虚拟货币纳入证券范畴，也并无因操纵虚拟货币价格进行民事追责的案例，因此投
资者难以通过民事诉讼来维权。

 另外基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性，海外IC0项目即使底层资产、项目在国内，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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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了海外架构，投资者很难突破相对关系追索至IC0的实际项目主体责任。

第2个问题：

 一些大v替项目站台，是否承担连带责任？

 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名人授权某产品或项目有偿
使用其形象，或者公开场合为其站台、说好话，实质上就是一种商业广告行为，站
台的名人在法律性质上可以认定为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条：“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
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广告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一
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适
用本法。”

第4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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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许多传统古典互联网企业在偷偷进行“币改”，试图发token打造通证形态
，让企业起死回生，但中国政策已明令禁止不许发币，这些企业将面临怎样的法律
风险？

 首先，币改本质上还是一种通过发行token进行融资的方式，这种行为实质上可能
还是会被认定属于94发布的《关于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中提到的“非法公开
融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活动。

 其次，我国目前尚未专门针对虚拟货币融资或虚拟货币犯罪的相关法律，如公告中
所述确系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应根据其具体情形适用我国刑法分则中相应的
具体罪名。

 根据目前对于币改的定义和设想，币改是经济组织，商品及服务等经济活动的通证
化改造。不同于空气币，币改具有实际落地的公司或项目，因此项目方主观上可能
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但是这种融资行为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

 第5个问题：

 在无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交易所掌握对项目方的生杀大权，收取项目方上币费后单
方面进行退市处理，从法律角度来看，交易所行为是否违反法律制度？

 在讨论交易所行为之前，我们首先应考虑各国家的监管规则。众所周知，现在世界
范围内对于虚拟货币交易所主要分三种监管态度：

 一是命令禁止
，例如我国，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
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
“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

 二是严格监管
，例如日本，2018年1月日本Coincheck交易所被盗损失惨重，导致日本金融厅对3
2个虚拟货币交易所（其中16个在申请牌照的交易所）进行检查并开出相应罚单要
求整改。同时日本虚拟货币交易协会也已经起草了自主监管条例，其中包括一些有
关限制加密货币交易操作的规则，其监管包括了针对交易所的技术以及运营方面。

 三是监管宽松
，据我们了解，币安和OK等主要加密业务公司都注册在马耳他，马耳他虽然通过
了有关加密货币、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三项法案，也正在制定“虚拟金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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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框架”，但对于交易所的权限问题尚未进行有相应的监管。但是我们可以从我国
证券交易所和从一般合理性角度来分析交易所关于收取上币费和单方面退市。

 因此在允许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存在的国家都应有相关法律法规对交易平台行为进行
制约，只是一种制约是系统、明确、严格的，另一种制约不系统、模糊、宽松的。

 基于此对于交易所收取上币费、要求退市行为，我们认为——

 首先，从合理性角度来看，交易所作为第三方中介机构，收取高额的上币费本质上
是违背了自身第三方中介的独立地位。

 如果是在不成文的花样收取上币费，更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行为，一旦违反交易所
所在地法律规定，应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收取高额上币费的空气币侵害投资者的权
益，那么很难说交易所不是空气币的帮凶。

 其次，如前所述，交易所所在国无明确的监管规则的情形下，交易所的退市制度往
往是以交易所平台发布的公告规则为准。

 在此情形下各交易所由于缺乏有效外部严格监管，其制订的退市规则存在一定随意
性，即退市的主动权掌握在交易所手中，其退市规则的合理合法性难以确保，但这
并不意味交易所能完全任意行事，如交易所制定的规则本身违反交易所所在地法律
规定，或者交易所未按其制定的规则内容进行退市，我们认为项目方仍有权依据交
易所所在地法律维护自己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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